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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段132
號
承辦單位：高中職教育科
承辦人：王景緯
電話：07-7995678分機3023
傳真：07-7406580
電子信箱：jing4508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9月27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高字第111373451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46836383_11137345100A0C_ATTCH3.pdf)

主旨：函轉茂鈺紀念股份有限公司辦理「林茂鈺教育獎助學金辦

法」相關申請事宜，請貴校轉知符合資格學生依限提出申

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茂鈺紀念股份有限公司111年9月21日茂管字第111002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案申請期間自即日起至111年11月30日（星期三）止，請

貴校協助符合資格學生於期限內提出申請。

三、本獎學金補助對象為國小畢業於阿蓮區之學校，現就讀高

工、綜合高中工業類科別或大專院校理工相關科系之在學

學生，並符合以下條件：

(一)在學成績：最近一學期學科成績平均達60分以上。

(二)操行標準：每學期不得有無故遲到、早退及曠課之情

形，亦無受小過以上之懲處且警告處分累計無超過3次者

（若已完成銷過者不在此限）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高師附中 111/09/27

111000869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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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家庭為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戶，或家庭遭受重大變故致生

活困難。

四、本案相關公告內容請至林茂鈺教育獎助學金網站查閱（網

址：https://mylinscholarship.blogspot.com）

五、檢附茂鈺紀念股份有限公司來函影本及申請相關資料供參

（如附件）。

正本：本市工業類高中職學校、本市大專院校
副本：本局高中職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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